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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与生产监管分册-中华人民共》

内容概要

为了便于广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和社会各界学习、理解和掌握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司整理编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技术监督法规汇编》。《汇编》共分
为7个分册，本书为《食品安全与生产监管分册》，由法律、行政法规及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四个部分组成，并在附录中收录了相关部门发布的食品安全与
生产监管重要文件及食品标签强制性国家标准。    本书可供全国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行政执法人员使用
，也可供企业相关管理、技术人员和广大消费者参考。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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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4月29日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8年12月2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1985年9月6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二部分  行政法规  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2007年7月26日  国务院令第503号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05年7月9日  国务院令第440号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    (1990年4月6日  国务院令第53号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1987年1月19日国务院批准
，1987年2月1日国家计量局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2003年9月3日  国务院令第390号发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04年5月26日  国务院令第407号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决定(2004年9月1日  国发[2004]23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关问
题的通知(2004年12月14日  中央编办发[2004]35号)　关于加强新阶段“菜篮子”工作的通知(2002年8
月3日  国发[2002]15号)　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2007年7月30日  国发[2007]22号)
　关于印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2004年5月17日  国办发[2004]43号)⋯⋯第三部分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第四部分　地方性法规　地主政府规章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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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产品质量的监督　　第十二条 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　　第十三条 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
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要求。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四条 国家根据国际通用的质量管理标准，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
证制度。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认可的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授权
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经认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企业质量体系认证证
书。　　国家参照国际先进的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推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可以
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认可的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产品
质量认证。经认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准许企业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产
品质量认证标志。　　第十五条 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
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
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监督抽
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
以组织监督抽查。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国家监督
抽查的产品，地方不得另行重复抽查；上级监督抽查的产品，下级不得另行重复抽查。　　⋯⋯

Page 4



《食品安全与生产监管分册-中华人民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